
 

 

 

關注聽障學生權益會 

就「聽障學生在融合教育下的困難及需要」之意見書 

 

本會「關注聽障學生權益會」乃由一班聽障學生的家長組成的組織，凝聚家

長的力量，就維護聽障學生權益進行互助和交流；此外，本會致力向有關當局反

映家長的意見和訴求，以爭取改善聽障學生於融合教育實施下能有效地學習和共

融校園為目的。 

 

本會由 2010 年起至今，曾多次聯同議員與教育局官員會面，就助聽儀器、

師資培訓、大專支援等議題與教育局官員提出訴求。並就教育局應檢討及改善為

學生提供的助聽機及人工耳蝸的政策，與施行方案舉行記者會。更就教育局應視

電子人工耳蝸為助聽儀器，全面資助學生維修及更換電子人工耳蝸的言語處理器

向立法會議員入信進行申訴。 

 

聽障是看不到的障礙，其需要很容易被社會人士忽略及誤解；實際上其聽力

損失之深淺、接收及發出聲音之差别，以至語言發展、社交技巧及自我型像等等，

皆互有關連，且非常複雜。例如，部份輕度聽障（損失 45 分貝或以下）學童可

以選擇不裝備助聽儀器都可以順利運用「聽力」於課堂上學習；中度，嚴重至深

度聽障學童就必需配備不同功能的助聽儀器，以輔助其善用剩餘聽力，協助課堂

上的學習，接收訊息。他們在融合教育的實施下，當然遇到不少的困難，並需要

不同的支援。 

 

使用植入電子人工耳蝸助聽器： 

深度聽障的聽力損失達 95 分貝或以上，此類聽障人士只能夠察覺的聲量相

等於飛機啟動時的狀態。植入人工耳蝸是目前最有效協助深度聽障人士的方法，

是深度聽障學童的佳音。現時醫院管理局負責植入人工耳蝸的手術，人工耳蝸的

內置植入體的保養期為 10年，外置言語處理器和其他的配件是 3年。現實是，3

年的保養期過後，家長便要負擔沉重的外置言語處理器的維修或更換費用，由數

百元至六萬元不等。我們曾於 2012年訪問了 59位植入人工耳蝸學童的家長，了

解學童使用人工耳蝸的情況。這批學童植入人工耳蝸的時間由半年至 12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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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9 位受訪家長中，有 49 位  (83.05%)  表示植人人工耳蝸可以改善聽障子女

的聽力及提升說話能力。 

2)  這個調查中，有 51 位  (86.44%)  聽障兒童向家長表示，植入人工耳蝸後，

能改善聆聽老師授課。 

 

由此可見，植入人工耳蝸改善了深度聽障學童運用「聽力」在學校學習及日

常學園生活，但是，長時間地使用此儀器，耗損自然難免： 

 

1)  在 59位受訪家長中，有 38位曾經有一次或以上的損壞記錄，比率達 64.4%。

部分學童接受手術後，人工耳蝸很快便出現問題，其中 2 人在植入 1個月左

右，外置言語處理器便發生故障。 

2)  部分個案的人工耳蝸配件更經常發生故障。其中一個於 2008年 10 月植入人

工耳蝸的個案，在保養期內，曾經發生 14 次線圈損壞，以及 5 次言語處理

器不靈的情況。另一個已植入人工耳蝸 11 年的個案，不同的配件曾先後損

壞達 12次，其中有 9次是在保養期之後發生。 

 

若要延續人工耳蝸的保養期，受訪者表示每年需要繳交港幣 2400 至 4800

元不等的保養費，要視乎不同公司而定。至於更換配件的費用亦十分昂貴，例如

更換外置言語處理器的費用，高達港幣 60,000元，而更換線圈亦需 350 至 1500

元，對植入人工耳蝸學童的家庭，構成相當沉重的負擔。 

 

經家長多年的爭取，教育局現已推行雙耳聆聽政策，支援正在就學的聽障學

生，確保所有聽障學生都能「有效聆聽和學習」；教育局應該「與時並進」，隨著

科技的改進，學生的助聽儀器也應包括人工耳蝸助聽儀器，人工耳蝸並非醫療項

目，任何類形的助聽儀器都是實行融合教育之資源項目。完成植入手術，仍需要

外置言語處理器的配合，才可以發揮這套助聽儀器的功能，幫助學生運用「聽力」

學習；教育局應該提供人工耳蝸（外置言語處理器）保養和維修方面的支援，並

制定政策監管耳蝸公司的服務質素（例：保養服務及年期等）。教育局為配戴助

聽器學童三年更換助一次助聽器及維修，植入人工耳蝸的學童應該得到同等的對

待，這樣才是平等的學習機會。另外，人工耳蝸的內置部份，十年保養期後，我

們要求醫管局為仍然在學聽障學童繼續提供保養或更換新的內置部份。 

 

我們「關注聽障學生權益會」曾就以上議題於去年 12 月舉行記者會，並於

本年 1月向立法會議員作出申訴，並獲議員接見。本年 5 月接到秘書處的回覆，

醫管局將外置言語處理器納入撒瑪利亞基金的非藥物資助項目，而申請者需要接



 

 

受家庭資產審查。本會認為這是不恰當及不公平的處理方法，不應以家庭收入與

個人學習權利掛鉤，助聽機與人工耳蝸同屬助聽儀器，政府應資助全部學生維修

及更換外置言語處理器，及保養或更換新的內置部份的費用。 

 

使用助聽器： 

中度至嚴重聽障的聽力損失約 60‐90分貝，此類聽障人士需要配戴助聽器輔

助一般生活運作及溝通。此類聽障學童當然需要配戴助聽器上學去；教育局現時

每3年為聽障學童更換雙耳助聽器，而助聽器的數碼科技規格也提升至6頻道（中

級規格），但聽覺學家指出，現時市面有很多革新的助聽器，而教育局仍舊沿用

中級規格，是沒有顧及聽障學童可藉著更適合的助聽科技去發揮其剩餘聽力，進

一步提升聆聽效果及學習能力。另外，採用助聽器投標制度，過往大多數助聽器

供應商必定採用已在市場上絕跡的助聽器型號，才能大幅降價以達到標書價低者

得的要求。因此，聽障學童未能夠享受到最近 2年任何助聽器的革新科技，例如

真正高級 8‐16 頻道的調校聲音效果、自動減除雜音甚至雙耳助聽器無線溝通功

能等。每位聽障學童的聽障程度有所不同，根本就不能單靠教育局指定的數個型

號及由單一品牌代理商就能夠照顧得到。所以很多聽障學童的家長認為教育局提

供的助聽器質素差和外判服務不理想。 

 

在 2012 年，本會就教育局提供的助聽器的使用進行家長問卷調查，共收得

一百份回應問卷： 

 

有 46%的家長認為教育局提供的助聽器性能不好（接近一半；其餘的可能現

在根本沒有配戴教育局提供的助聽器以致不知助聽機性能如何；或不懂得比

較）；54%沒有用教育局的助聽器（當中有 66%家長表示不能協助在課室內清晰

收音；56%認為在戶外或課堂外不能減低雜音或噪音；41%聲音太嘈雜令小孩感

到不適；43%認為助聽器提供的頻度太少，收音太窄）；40%的家長要求多一個供

應商；56%的家長認為應該根據個別使用者之聽障程度，提供合適的助聽器。 

 

教育局現時以招標的模式，只選擇一個服務供應商提供服務，並沒有引入市

場競爭，以致服務供應商的質素沒法因競爭而改善。本港的服務供應商的助聽器

和服務質素各有不同，教育局應考慮引入多於一個服務供應商，讓學生在不同的

服務供應商「試戴」並選擇助聽器，令服務供應商的服務質素可以因市場競爭而

提升，也確保聽障學生有機會選擇較佳的服務供應商及助聽器。 

 

 



 

 

教育局雖然改善了助聽器的規格，但仍沒有提高對助聽器頻道的要求，令中

標的服務供應商能以最低的規格（即 6頻道）投得服務。市面上提供的助聽器的

頻道最多可達 20 個，而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亦設有「聽力輔助器具資助計

劃」，讓合資格人士申請資助，購買 8 頻道助聽器。反之教育局仍以遠低於市場

水平的 6頻道為標準，未有為聽障學生提供最適切的科技，令他們失去使用較佳

質素的助聽器的機會。所以教育局應提高對助聽器頻道的要求（10 個或以上的

頻道），使學生能聆聽到更清晰的聲音。 

 

另外，本會曾向教育局爭取以派發助聽器資助券取代派發指定助聽器，讓聽

障學童家長自由地選擇認可名單內的聽覺學家及服務中心提供專業聽覺服務，但

教育局一直以「家長沒有足夠知識作出選擇」為由拒絕建議，希望局方可以重新

考慮以派發資助券形式資助；或全面提供切合學生不同需要的助聽器，讓學生在

無障礙溝通的環境下學習。 

 

除了硬件的助聽儀器需要改善外，在學校推行融合教育，也需要軟件的配合： 

1) 設立資源老師： 

老師現在未能全面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簡稱 SEN）的學生，顯示某程

度上，學校的師資的質與量皆不足；根據一些海外資料得悉實行融合教育的

學校都設置了「資源老師」的崗位，他們會因着 SEN 學生的需要，也配合科

任老師的上課流程，作出加強學生學習學科與行為及情緒上的輔導。海外資

料顯示「資源老師」的學歷要求和培訓不單等同一般老師，而且他們必需接

受最完備的特殊教育培訓。 

 

我們建議教育局將此職位設為學校的常額老師編制內，制定學歷要求及

發展路向。有感八大類別的 SEN 生，為免重蹈現時教師履行了所謂蜻蜓點水

式的 30‐120小時彈性特殊教育培訓課程，我們認為「資源老師」也必須要實

行專科制，可以分拆成四大專科，（一）聽障 HI、視障 VI；（二）肢體障 PD、

過度活躍 ADHD；（三）自閉症 ASD、學習障 SLD 及（四）情緒行為障 EBD、

溝通障 CD。現實上看，每時段入讀主流學校之不同類別的 SEN 生都會有變

化，所以「資源老師」入職學校後，應該以跟進個別 SEN 生為目標，他們的

編制必須鑑於類別與學生的數量為凖，建議不多過兩科及處理不多過八名

SEN生。 

 

 



 

 

2) 確立教學助理「特教」的資歷架構： 

目前本港大部份學校都設有教學助理，美其名是協助科任老師教導學生，

其實他們不是常額教員，也沒有入職學歷標準，月薪由八千至萬多元，遂至

流失率非常大，若然加以培訓，確立他們支援 SEN 生的職責及一個明確的事

業階梯，當會鼓勵現有的教學助理奮力磨練自己，爭取晉升這個職位，發揮

特殊教學之專業精神，配合融合教育的推行。我們建議教育局需要作出明確

指引，列明教學助理進升為「資源老師」之特殊教育專科學歷增值準則及年

資需求。 

 

3) 增加資源： 

平機會的報告指出，不少的校長  (61%)、教師  (43%)、專業人士  (49%)  及

SEN 學生家長  (37%)  認為學校得不到足夠的政府資助/資源以推行融合教

育，特別在資助撥款、教職員培訓、人手編排和專業支援等方面。所以現時

應該檢討對融合教育的資助，在許可的情況下逐步增加資源，提供優質的融

合教育。 

 

4) 學習及考試調適： 

現在聽障學童裝備了助聽儀器在課堂上學習，大家便誤解他們有了助聽儀

器的裝備，就是一名普通學生；顧名思義，「助」即是輔助！何來代替或還原

聽力？他們仍然受限於聲源的距離、聲調、與及環境噪音干擾等等。再者，

聽力損失亦有不同程度，不能夠輕率認為所有聽障學童裝備了助聽儀器就將

會有劃一表現。 

 

「聽」得難，自然「學」得難；很多文獻資料都顯示聽障學童需要額外 40

多倍力氣去學習，所以「學習及考試調適」是無可避免的。面對通識科是進

入大專學習之必修科，其中需要大量討論、語文理解、思考分折等；聆聽和

言語溝通技巧就是必備條件，亦即是聽障學童之先天缺陷，從平等機會角度

看，「學習及考試調適」是無可避免吧！有見香港中學文憑試已實行兩年了，

我們建議教育局需要加速確立為聽障學童考試調適與豁免的標準。 

 

5) 支援大專生： 

部份聽障學童經過中、小學的學習後，好不容易能夠取得入讀專上學院或

職訓局的資格，根據資料顯示，聽障學生被專上學院或職訓局取錄的數目逐

年增加，但可惜就在這階段開始，教育局對聽障學生完全終止支援，沒有專

業人員輔導，專上學院或職訓局教職員對聽障教育並不認識。教育局需要立



 

 

刻檢視對聽障學生如何銜接大專院校或職訓局的方案，包括延續支援助聽儀

器的資助政策、學習輔導，考試調適等，從而讓聽障大專生獲得公平的學習

機會，希望能完成課程，回饋社會；日後他們能有尊嚴的生活，不會只靠政

府供養。 

 

總括來說，聽障是看不到的障礙，其聽力損失之深淺，接收及發出聲音

之差别，以至語言發展，社交技巧及自我型像等等，皆互有關連，及非常複

雜，會很容易因社會人士的不認識而被社會誤解及忽略。作為家長，我們希

望聽障孩童能夠得到一個公平的學習機會，能夠真正融入主流學校學習和享

受愉快的校園生活，這一點的期望，有賴當局提供適切的設備和環境，讓聽

障學童可以無障礙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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